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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 

第 12/2017號法律

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法

立法會根據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

（一）項，制定本法律。 

 

第一章

一般規定

 

第一條

標的

 

本法律訂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准入和從事分層建築

物管理商業業務的規範。 

 

第二條

定義

 

為適用本法律及補充法規的規定，下列用語的含

義為： 

（一）“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”：是指分層建築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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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企業主以營利為目的及以有償方式從事的分層建築

物共同部分管理業務； 

（二）“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”：是指具備有效的相

關准照而從事上項所指業務的自然人商業企業主或公司； 

（三）“技術主管”：是指具備本法律規定的任職要

件，負責對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提供技術指導的自

然人。 

 

第二章

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

 

第一節

准照的發給、中止和註銷

 

第三條

准照

 

一、從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須經房屋局發給

准照。 

二、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有效期為三年，可

按相同期間續期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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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不得移轉。 

四、如轉讓商業企業或將其租賃他人，擬繼續經營分

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的企業主須持有有效的准照。 

 

第四條

發給和續發准照的要件

 

一、須同時符合下列要件，方獲發和續發自然人商業

企業主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： 

（一）至少有一名具備本法律規定任職要件的技術

主管； 

（二）具備適當資格； 

（三）未被宣告無償還能力； 

（四）未因任何稅捐及稅項而結欠澳門特別行政區

債務； 

（五）已按本法律的規定提供擔保。 

二、須同時符合下列要件，方獲發和續發公司分層建

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： 

（一）住所設於澳門特別行政區；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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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司所營事業包括從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

業務； 

（三）公司資本不少於本法律所定的金額； 

（四）至少有一名具備本法律規定任職要件的技術

主管； 

（五）公司及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、董事或經理具備

適當資格； 

（六）未被宣告破產； 

（七）公司機關據位人未被宣告無償還能力，又或該

公司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、董事或經理未曾為導致宣告破

產的行為而負責； 

（八）未因任何稅捐及稅項而結欠澳門特別行政區

債務； 

（九）已按本法律的規定提供擔保。 

三、在准照有效期內，自然人商業企業主或公司亦須

符合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的發給和續發准照的要件。 

四、為適用第一款（三）項，以及第二款（六）及（七）

項的規定，即使利害關係人曾被宣告破產或無償還能力，

如其已獲恢復權利，無須考慮有關宣告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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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

適當資格

 

一、為適用上條第一款（二）項及第二款（五）項的規

定，如利害關係人無出現下列任一情況，視為具適當資格： 

（一）依法禁止從事商業業務； 

（二）在破產或無償還能力訴訟程序中被宣告禁止從

事商業業務，但僅以有關禁止尚未終止且尚未宣告恢復權

利者為限； 

（三）曾被確定裁判判處三年以上徒刑，但依法已獲

恢復權利者除外； 

（四）因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（八）項規定的義務而

曾被科罰款，又或曾屬因違反該項規定而被科罰款的分層

建築物管理企業主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、董事或經理； 

（五）根據第二十七條的規定，曾被科處禁止從事業

務的附加處罰，又或屬科處有關附加處罰的分層建築物管

理企業主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、董事或經理，且正處於禁

止期間。 

二、為適用上款（四）項的規定，如已完全履行因最近

一次處罰而產生的義務，且履行義務與提出申請期間相隔

超過兩年，無須考慮有關行政違法行為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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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

公司資本

 

為適用第四條第二款（三）項的規定，公司資本金額

不得少於澳門幣二十五萬元。 

 

第七條

中止准照

 

一、在下列情況下，中止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

准照： 

（一）准照持有人提出申請； 

（二）准照持有人不再符合第四條第一款（一）、（四）

或（五）項，或第二款（一）至（四）、（八）或（九）項規定

的發給和續發准照的任一要件，且未能於第三款規定的補

正期內作出補正； 

（三）對准照持有人科處第二十七條規定為期一至九

個月禁止從事全部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的附加處罰； 

（四）對准照持有人採取第二十八條第一款（一）項規

定的防範性中止全部業務的保全措施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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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應准照持有人按上款（一）項的規定申請中止准

照，在其准照有效期內有關中止期不得連續或間斷超過

十二個月。 

三、屬第一款（二）項規定的情況，須通知准照持有人

有關原因以及補正的方式及期間，而補正期間不得超過一

個月；屬因不符合至少有一名具備本法律規定任職要件的

技術主管的要件而被中止准照的情況，則有關的補正期間

不得超過兩個月。 

 

第八條

取消中止

 

在下列情況下，應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持有

人的申請，可取消中止准照： 

（一）屬上條第一款（一）項規定的情況，在中止期屆

滿後，准照持有人擬再從事業務； 

（二）屬上條第一款（二）項規定的情況，導致中止的

不當情事已補正； 

（三）屬上條第一款（三）或（四）項規定的情況，禁止

期屆滿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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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條

註銷准照

 

在下列情況下，註銷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： 

（一）准照持有人提出申請； 

（二）准照持有人不再符合第四條第一款（二）或

（三）項，或第二款（五）至（七）項規定的發給和續發准照

的任一要件； 

（三）准照中止期間屆滿且未取消中止； 

（四）准照持有人死亡或消滅； 

（五）藉提供虛假聲明、虛假資料或其他不法途徑而

獲發准照； 

（六）對准照持有人科處第二十七條規定為期十個月

至一年禁止從事全部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的附加處

罰。 

 

第十條

中止和註銷准照的效果

 

一、如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中止，則准照持

有人不得在中止期內從事有關業務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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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註銷，則准照持

有人須立即終止從事有關業務。 

三、在特殊情況下，房屋局可延遲執行上述中止或註

銷准照的決定，以確保分層建築物管理的持續和交接過

渡，但最長不得延遲超過六個月。 

 

第二節

技術主管任職要件

 

第十一條

任職要件

 

一、技術主管須同時符合下列任職要件： 

（一）具行為能力； 

（二）至少具高中學歷； 

（三）修讀由勞工事務局開辦的物業管理專業技術人

員培訓課程且成績及格； 

（四）具備適當資格； 

（五）未被宣告無償還能力。 

二、技術主管在從事有關職務期間，須符合上款規定

的要件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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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適用第一款（三）項的規定，具高等教育文憑、

學士或以上學歷的人士如在有關文憑或學位課程中所修

讀的科目成績及格，且該科目與勞工事務局開辦的物業管

理專業技術人員培訓課程中相關科目的性質相同，則實際

負責教學的機構可豁免其修讀該培訓課程或科目。 

四、為適用第一款（四）項的規定，第五條的規定經適

當配合後適用之。 

五、為適用第一款（五）項的規定，即使利害關係人曾

被宣告無償還能力，如其已依法獲恢復權利，無須考慮有

關宣告。 

 

第十二條

擔任職務

 

一、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與技術主管的勞動合同，

須以書面方式訂立，但委任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、董事或

經理擔任技術主管職務者除外。 

二、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、董

事或經理可擔任技術主管職務，但須符合本法律規定的任

職要件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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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條

工作證

 

一、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須為屬下的技術主管發

出工作證。 

二、為發出工作證的目的，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須

審查技術主管是否具備任職要件。 

三、第一款所指的工作證應載有技術主管的姓名、所

屬的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的名稱及准照編號，以及附有

持證人的照片。 

 

第三章

擔保制度

 

第十四條

擔保的提供和喪失

 

一、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須根據本法律及補充法

規的規定提供擔保。 

二、如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因第九條（五）及

（六）項規定的情況而被註銷准照，導致喪失全部已提

供的擔保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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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條

擔保金額

 

擔保金額按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所管理的單位數

量以公佈於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》（下稱“《公報》”）的

行政長官批示訂定。 

 

第十六條

提供擔保的方式

 

一、提供擔保，得以現金存款、銀行擔保或保證保險

的方式為之。 

二、以現金存款方式提供的擔保，須存於澳門特別

行政區的其中一間庫房代理銀行，並應指明有關款項的

用途。 

三、以銀行擔保方式提供的擔保，分層建築物管理企

業主須提交由依法獲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從事業務的

信用機構發出的文件，確保企業主在根據第十四條第二款

的規定而喪失擔保時，有關信用機構即時支付房屋局要求

的且以擔保金額為上限的款項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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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以保證保險方式提供的擔保，分層建築物管理企

業主須提交由依法獲許可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經營該類保

險的實體發出的保險單，確保企業主在根據第十四條第二

款的規定而喪失擔保時，有關實體即時支付房屋局要求的

且以擔保金額為上限的款項。 

五、所提供的銀行擔保及保證保險，不得受解除條件

或解除期限約束。 

六、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須承擔因擔保所引致的

一切開支。 

 

第十七條

擔保的證明文件

 

一、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應向房屋局提交有效擔

保的證明文件。 

二、在中止或終止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後的三個

月內，擔保仍然有效。 

三、在上款所指的期間並無發現分層建築物管理企

業主因根據第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而被註銷准照的情況，

房屋局應依職權解除有關擔保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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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章

從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

 

第十八條

一般原則

 

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須遵守一切適用於分層建築

物管理商業業務的法律及補充法規的規定。 

 

第十九條

從事業務的義務

 

一、除本法律及補充法規規定的義務外，分層建築物

管理企業主尚須遵守下列義務： 

（一）依法召集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的首次會議； 

（二）更新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的檔案並至少保

存五年； 

（三）按照合同約定為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結清應繳

的水電費，並為其投保火險和續保； 

（四）按照合同約定為消防設備及電梯與專門企業訂

立合同，以提供技術和養護服務；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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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按照合同約定為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或管理

機關預備及提交帳目、編製年度收支預算，提交其建議進

行的工作的說明報告，以說明繳付預算開支和徵收預算收

入的需要，以及提交預算執行計劃； 

（六）如無上項所指的約定，須為所管理的每一分層

建築物就其管理商業業務和範疇編製相關年度的收支預

算，提交上年度有關管理的報告及帳目並張貼於分層建築

物入口的大堂； 

（七）如終止合同： 

（1）就單方終止合同或不予續期而失效的日期，提前

以書面方式通知他方和房屋局，並在分層建築物入口大堂

張貼通告； 

（2）自作出上述通知之日起最多六個月內，或於該期

間內直至有接管者為止提供約定的管理服務，但屬第七條

及第九條規定的情況除外； 

（八）在不影響上項及下條規定的情況下，分層建築

物管理合同終止或管理服務終止、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

務終止、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中止或註銷時，撤

出所管理的分層建築物，並自終止之日起三十日內將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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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務及其所保管的關於分層建築物的相關文件，尤其截至

業務終止之日的、分層建築物所有人所負的或第三人對分

層建築物所負的債務的聲明書，交予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

會、管理機關或其代表。 

二、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在履行上款（一）、（三）至

（八）項及下條所指的義務時，確保有技術主管的指導及

意見。 

 

第二十條

終止分層建築物管理關係所引致的義務

 

在上條第一款（七）項未包括的任何分層建築物管理

關係中，提供服務者須： 

（一）就終止提供管理服務的意向，提前以在分層建

築物入口大堂張貼通告的方式通知分層建築物所有人並

以書面方式通知房屋局； 

（二）自作出上述通知之日起至少六個月內，或於該

期間內直至有接管者為止繼續提供管理服務，但屬第七條

及第九條規定的情況除外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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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條

對房屋局的義務

 

一、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，必須於三十日內就下列

事宜通知房屋局： 

（一）所涉及的破產或無償還能力訴訟程序，自知悉

之日起計； 

（二）終止其業務，自終止之日起計； 

（三）第四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的發給或續發准照

的要件變更，自發生變更之日起計； 

（四）商業名稱及住所變更，以及任一行政管理機關

成員、董事或經理的委任或職務終止，自有關事實發生之

日起計； 

（五）為發出准照的目的的技術主管的任職要件變

更，自知悉之日起計。 

二、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必須向房屋局提供下列

資料： 

（一）就涉及其不遵守本法律或補充法規以及從事

業務要件的訴訟程序，須自使訴訟程序終結的判決或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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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轉為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，將該判決或裁判的副本送交

房屋局； 

（二）應要求並在規定的期間，提供與履行本法律及

補充法規所規定的義務有關的一切資料。 

三、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須在房屋局行使監察職

權時作出必要配合，允許其進入與業務有關的設施及從事

業務的分層建築物的共同部分以及提供涉及分層建築物

公共設施的使用、公眾安全、公共衛生、財務活動等方面

的重要文件、資料。 

 

第五章

監察及處罰制度

 

第二十二條

公共當局的權力

 

一、房屋局的人員執行監察職務時，具有公共當局的

權力，並可依法請求警察當局及行政當局提供所需的協

助，尤其在執行其職務時遇反對或抗拒的情況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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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款所指的人員應持有工作證；有關工作證的式

樣以公佈於《公報》的行政長官批示核准。 

第二十三條

職權

 

房屋局局長具職權科處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罰。 

 

第二十四條

未持有有效准照而從事業務

 

一、未持有有效准照而從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

者，科澳門幣五萬元至五十萬元罰款。 

二、在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中止或註銷後，

從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者，科澳門幣五萬元至四十

萬元罰款。 

 

第二十五條

不具備任職要件

 

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，讓不具備任職要件的人從事

技術主管職務，就每一人，科澳門幣二千元至二萬元罰款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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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六條

其他違法行為

 

一、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（一）、（八）項，第二十一條

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規定者，科澳門幣一萬五千元至十五萬

元罰款。 

二、違反第十九條第一款（二）、（七）項及第二十條的

規定者，科澳門幣一萬元至十萬元罰款。 

三、違反第十一條第二款、第十二條第一款、第十三

條、第十九條第一款（三）至（六）項及第二款的規定者，科

澳門幣五千元至十萬元罰款。 

 

第二十七條

附加處罰

 

除科罰款外，因應行政違法行為的嚴重程度及其行為

人的過錯程度，尚可科處為期一個月至一年禁止分層建築

物管理企業主從事全部或部分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。 

 

第二十八條

保全措施

 

一、如有跡象顯示可能或作出危及分層建築物安全、

公眾安全、公共衛生、分層建築物財務活動的行為，經考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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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的嚴重程度及其行為人的過錯程度後，可對行為人採

取下列保全措施： 

（一）防範性中止全部或部分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

業務； 

（二）中止審議已向房屋局提出的發給准照的申請。 

二、根據上款規定實施的保全措施按情況生效至： 

（一）經房屋局決定或司法裁判取消有關措施為止； 

（二）開始實施禁止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從事業務

的附加處罰為止。 

三、第一款所指的保全措施自作出實施有關措施的決

定之日起為期最長一年，但不影響上款規定的適用。 

 

第二十九條

違令罪

 

構成普通違令罪的情況： 

（一）不遵守第二十一條第三款規定的義務； 

（二）不遵守根據第二十七條規定科處的附加處罰； 

（三）不遵守根據上條第一款（一）項規定採取的保全

措施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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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條

法人的責任

 

一、法人，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，以及無法律人格的

社團，須對其機關或代表以其名義且為其集體利益而作出

本法律所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承擔責任。 

二、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

為，則排除上款所指的責任。 

三、第一款所指實體的責任，不排除相關行為人的個

人責任。 

 

第三十一條

連帶責任

 

法人，即使屬不合規範設立者，以及無法律人格的

社團，其行政管理機關據位人及實際執行管理機關職務

的人，須對向有關法人或社團科處的罰款及費用負連帶

責任，即使有關法人或社團於科處處罰之日已解散或已

開始清算亦然；但證明曾阻止作出有關行政違法行為者

除外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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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條

累犯

 

一、自處罰的行政決定已轉為不可申訴之日起兩年內

實施相同性質的行政違法行為者，視為累犯。 

二、屬累犯的情況，罰款額下限提高四分之一，罰款額

上限則維持不變。 

 

第三十三條

履行尚未履行的義務

 

如因未履行義務而導致構成行政違法行為，而該等義

務尚可能履行時，則科處處罰和繳付罰款並不免除違法者

履行有關義務。 

 

第三十四條

程序

 

一、一旦發現行政違法行為，房屋局須組成卷宗和提

出控訴，並將控訴通知違法者。 

二、控訴通知內須訂定十五日的期間，以便違法者提

出辯護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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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罰款須自作出處罰決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繳付。 

四、喪失的擔保金、罰款所得為房屋局的收入。 

 

第三十五條

舉報義務

 

一、所有公共部門或機構，均應就本法律規定的任何

行政違法行為，向房屋局舉報。 

二、公共部門或機構的工作人員有義務就其執行職務

時或因有關職務而知悉本法律規定的任何行政違法行為，

向房屋局舉報。 

 

第六章

最後及過渡規定

 

第三十六條

電子系統

 

有關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的申請、發給、續

發、中止、取消中止、註銷等程序，以及必須通知房屋局事

宜及其相應的回覆，得以電子系統進行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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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七條

通知方式

 

一、所有通知均按《行政程序法典》的規定作出，但不

影響以下兩款的特別規定的適用。 

二、通知得以單掛號信按下列地址作出，並推定應被

通知人自信件掛號日起第三日接獲通知；如第三日並非工

作日，則推定自緊接該日的首個工作日接獲通知： 

（一）房屋局的檔案所載的最後住所，如應被通知人

為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主； 

（二）應被通知人曾在本法律所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

程序中指定的通訊地址或住址。 

三、在因證實可歸咎於郵政服務的事由而令應被通知

人在推定接獲通知的日期後接獲通知的情況下，方可由應

被通知人推翻上款所指的推定。 

 

第三十八條

個人資料

 

一、根據本法律的規定收集、保存、處理和轉移個人資

料時，應遵守第8/2005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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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審查申請人是否符合發給准照的要件，房屋局可

要求任何公共部門或機構提供其認為對分析申請屬必要的

文件或資料，並根據第8/2005號法律的規定，可採用包括資

料互聯在內的任何方式，核實其認為屬必需的個人資料。 

三、房屋局的人員須就其執行職務時根據本法律的規

定所知悉的個人資料，遵守職業保密義務，不得將之透露

或用於非為執行本法律所規定的監察職務的其他目的，即

使在終止其勞務聯繫後亦然。 

 

第三十九條

記錄及公佈

 

一、房屋局須為每一從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的

自然人商業企業主編製檔案，並記錄以下事實： 

（一）姓名、商業名稱及住所； 

（二）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編號； 

（三）技術主管的工作證資料； 

（四）倘有的商業登記編號； 

（五）持有的准照編號及有效期； 

（六）擔保金額及識別號碼；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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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關於准照的發給和續發的申請不獲批准。 

二、房屋局須為每一從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的

公司編製檔案，並記錄下列事實： 

（一）商業名稱及住所； 

（二）公司行政管理機關成員、董事或經理的身份

資料； 

（三）技術主管的工作證資料； 

（四）商業登記編號； 

（五）持有的准照編號及有效期； 

（六）公司資本額； 

（七）擔保金額及識別號碼； 

（八）關於准照的發給和續發的申請不獲批准。 

三、為發出業務准照的目的，房屋局須為每一技術主

管編製檔案，並記錄下列事實： 

（一）姓名及住所； 

（二）身份證明文件種類及編號； 

（三）修讀物業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培訓課程且成績及

格的課程名稱；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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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與有關技術主管有聯繫的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

主的識別資料； 

（五）工作證資料。 

四、房屋局應在以上三款所指的檔案記錄下列事實： 

（一）按本法律及補充法規的規定須通知房屋局的

事實； 

（二）中止准照； 

（三）取消中止准照； 

（四）註銷准照； 

（五）保全措施、行政違法行為及按本法律規定所科

處的處罰。 

五、房屋局每年須藉資訊途徑公佈和更新持有分層建

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的企業主名單，有關名單尤須包括

企業主的商業名稱、技術主管的姓名，以及准照的編號及

有效期。 

 

第四十條

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臨時准照

 

一、在本法律公佈之日，從事類似分層建築物管理商

業業務的自然人商業企業主，如符合第四條第一款（二）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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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項規定的要件，可獲發自然人商業企業主分層建築

物管理商業業務臨時准照。 

二、在本法律公佈之日，從事類似分層建築物管理商

業業務的公司，如符合第四條第二款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五）至

（八）項規定的要件，可獲發公司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

務臨時准照。 

三、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臨時准照的有效期，自

本法律生效之日起為期三年，在下列任一情況下失效： 

（一）有效期屆滿； 

（二）臨時准照持有人獲發第三條所指的准照。 

四、臨時准照的持有人，須在上款所指的有效期屆滿

時符合本法律規定的相關要件，並獲發第三條所指准照，

方可繼續從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。 

五、本法律及補充法規所定的准照制度，經適當配合

後適用於臨時准照制度。 

 

第四十一條

豁免技術主管任職要件

 

在本法律生效日之前三年至後三年，已實際從事類似

技術主管職務累計滿三年，並修讀了由勞工事務局開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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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業管理專業技術人員培訓課程且成績及格者，可自本法

律生效之日起三年內提出申請豁免第十一條第一款（二）

項規定的任職要件。 

 

第四十二條

召集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大會

 

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持有人，如其所管理的

分層建築物尚未依法召集所有人大會的首次會議，應自本

法律生效之日起三年內依法召集。 

 

第四十三條

補充法律

 

對本法律未予特別規定的事宜，因應有關事宜的性

質，補充適用《民法典》、《商法典》、《行政程序法典》、

《刑法典》及十月四日第52/99/M號法令《行政上之違法行

為之一般制度及程序》的規定。 

 

第四十四條

補充法規

 

一、為執行本法律所需的補充法規，由行政法規

制定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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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款規定的行政法規尤對下列事宜作出規範： 

（一）本法律規定的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准照的

申請、發給、續發、中止、取消中止和註銷的行政程序，以

及電子系統； 

（二）從事分層建築物管理商業業務的補充規則； 

（三）監察對本法律及補充法規的遵守情況。 

 

第四十五條

生效

 

一、本法律自公佈後滿一年起生效，但不影響下款規

定的適用。 

二、自本法律公佈翌日起房屋局可啟動發出准照的行

政程序。 

二零一七年八月七日通過。 

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

二零一七年八月十日簽署。 

命令公佈。 

行政長官  崔世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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